
茂县2025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6年

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6年1月27日

在茂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

茂县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将茂县2025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6年财政预算草案提请县十六届人大六次会议审查，并请县政协委员提出意见。

一、2025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5年既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之年，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州委及县委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努力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影响，全力以赴拼经济，财政运行总体平稳，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调整情况：县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28,254万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23,80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128,254万元。经县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整为209,737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为209,737万元。
预算收入执行情况：全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4,193万元，为预算的101.7%，同比（下同）增长4.3%。其中：税收收入完成18,587万元，增长12.9%；非税收入完成5,606万元，同比（下同）下降16.9%。

预算支出执行情况：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完成237,103万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224,442万元，为预算的112.8%，增长2.9%；债务还本支出8,302万元，上解支出3,966万元，增设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93万元。
预算收支平衡情况：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完成256,314万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4,193万元，返还性收入137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61,753万元，专项补助收入36,064万元，接受浙江省对口支援收入4,535万元，债务转贷收入13,560万元，上年结转14,774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1,298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237,103万元，结转下年继续使用19,211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调整情况：县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2025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400万元，上年结转792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为1,192万元。经县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调整为29,271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调整为29,271万元。
预算收支执行情况：2025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6,048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792万元，债务转贷收入22,283万元，上年结转733万元，调入资金39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完成31,246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完成29,406万元，结转下年继续使用1,840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收支执行情况：2025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完成1,299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完成1,299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社会保险基金由省、州统筹。

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2024年末，我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44,272万元，2025年新增债券28,371万元，再融资债券7,472万元，偿还到期政府债券8,302万元后，债务余额为71,813万元，较2024年末增加27,541万元，控制在上级核定的债务限额75,148万元内，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分类型看：茂县2025年一般债务限额44,058万元，余额40,782万元；2025年专项债务限额31,090万元，余额31,031万元。

以上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查批准。

二、2025年落实县人大决议和重点财政工作情况

2025年，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四川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等有关规定，严格执行县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预算，坚持厉行节约、量入为出，强化全面统筹、突出保障重点，加强绩效管理、着力风险防范，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供坚强财政保障。 

多维挖潜增收，提升财政保障能力

强化政策赋能，培育壮大财源。主动作为、靠前发力，积极向上争取各类专项资金407万元，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扶持力度，切实解决民营企业发展困难，助力中小企业稳预期、强信心、增后劲，为财政收入增长筑牢市场根基、积蓄长远动能。

发力争取债券，强化要素保障。积极争取债券资金，通过联评联审项目7个，到位资金28,371万元（其中：专项债券资金22,283万元、涉及项目3个，一般债券资金6,088万元、涉及项目3个），切实发挥好专项债券补短板、促投资、稳增长、惠民生的积极作用，为县域重点领域发展提供坚实资金保障。
狠抓征收管理，实现应收尽收。常态化动态分析财税收入，实施重要行业、重点项目动态监测和中小税源精细管理，确保税收收入颗粒归仓。同时，会同各执收部门实时跟进非税收入相关政策调整，严征细管，既保障非税收入及时足额入库，也推动收入结构更合理、增长可持续。2025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4.3%，税收收入占比76.8%、非税收入占比23.2%。
（二）精准投入聚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强化衔接资金保障。安排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1,072万元，用于农业产业园区、产业路提升、农村饮水安全水质提升、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等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方面，切实筑牢乡村振兴发展根基。

加大专项资金支持。安排其他乡村振兴类资金5,124万元，用于星级农业园区、农产品产地加工、红色美丽村庄试点等项目，持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质效和乡村建设水平。
落实支农惠农政策。安排支农惠农资金1,781万元，主要用于农机购置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种粮大户补贴、大中型水库移民扶持、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草原生态奖补、退耕还林补助等方面，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推动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

抓实政策性保险。一是开展特色水果、玉米、育肥猪、牦牛、森林保险等12个品种政策性农业保险，县级共承担保费271万元。通过政策性农业保险，有效分散农业生产经营风险，保障农民收益，助力乡村振兴。二是开展优抚人群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城镇住宅承保137户、农村住宅承保5,379户，县级共承担保费27万元。通过巨灾保险有效分担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三）突出民生导向，促进社会事业发展
强化社会保障兜底功能。安排社会保障资金8,036万元，健全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用于困难群众生活救助、残疾人两项补贴及服务保障、城乡居民养老和医疗财政补助、养老服务、退役军人事务保障等工作，兜住兜准兜好民生保障底线。

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安排医疗卫生资金12,881万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支持县级中医治未病中心建设，保障基本公共卫生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开展，落实育儿补贴政策，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能力与疾病防控水平，巩固全民医保成效。安排资金17,803万元，用于高原病防治研究基地（阿坝）建设，构建“研、防、治、养”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填补高原病防治、科研与人才培养的空白。

强化就业创业支撑力。安排就业专项资金1,637万元，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兜底线”目标，落实公益性岗位补贴、职业培训补贴、求职和创业补贴、就业见习补贴等政策，全力稳定就业局势，推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安排资金50,987万元，推进茂县中学、茂县寄宿制小学基础设施建设，落实学前教育“一免一补”、义务教育“三免一补”、高中教育“两免一助”等政策，进一步巩固教育教学水平优质均衡发展成果。安排资金1,956万元，用于嘉祥教育茂县实验基地建设，将茂县教育打造为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样板，争创民族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安排资金520万元，支持学生研学活动，以“走出去”方式引导学生感悟历史文化、开阔视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安排资金9,013万元，支持羌城全民健身中心建设，保障“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瓦尔俄足节”“羌年”等活动和“三馆一站”免费开放，助力“天下九寨沟 大美阿坝州”全国行宣传推介，推动文化旅游行业提档升级，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安排资金2,000万元，用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双试点”项目建设，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核心，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坚守底线思维，夯实安全发展基础

筑牢基层治理与公共安全屏障。安排资金1,620万元，完善网格化管理服务机制，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安排资金13,067万元，重点保障政法部门装备购置、法治教育宣传、消防安全、维稳、禁毒、扫黑除恶等工作，全面强化公共安全保障能力，有效维护辖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提升防汛减灾与地灾防治能力。安排地灾防治及防汛工作资金7,062万元，投入地质灾害治理、避险搬迁、山洪灾害防治等关键领域，推动防汛减灾和地灾防治工作落实落细，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五）践行绿色理念，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强化生态系统保护。安排生态保护及森林草原防灭火资金20,740万元，重点用于林业生态保护恢复治理、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国家级野生动植物保护、岷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水源涵养生态修复、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大熊猫国家公园巡护监测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等工作，持续提升森林草原火灾预防治理能力，推动生态环境修复保护提质增效。

深化环境综合整治。安排环境治理资金6,128万元，支持生活垃圾收转运体系优化，保障城区垃圾无害化处理、污水集中处理常态化推进，持续改善城乡生态环境面貌。
（六）深化监督管理，增强财政治理效能

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一是围绕绩效目标填报与审核，对全县2026年年初预算申报的162个预算项目采取“预算单位编制-财政审核-问题反馈-整改提升”闭环管理，提升目标与项目实施的匹配度，为预算执行和绩效评价奠定基础，并选取8个项目进行事前财政重点绩效评估。二是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平台，组织各预算单位开展项目预算执行进度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双监控”，并选取6个项目开展重点监控。三是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改善、生态文明、乡村振兴、城乡环境等重点领域，选取33个专项项目、6个政策性项目和11个县级单位整体支出开展2025年度重点绩效评价，涉及资金57,820万元。四是强化结果运用，把绩效结果作为预算安排、政策调整、项目优化的依据。坚持问题导向，以刚性结果运用倒逼各部门树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责任意识。

加强会计队伍建设。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及相关法规政策，持续强化会计管理职能，不断提升会计人员专业素质、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一是抓好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和专业技术能力提升。组织会计人员进行继续教育、参加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为会计工作规范化发展注入新动能。2025年，我县41人通过初级会计技术资格考试，10人通过中级会计技术资格考试。二是持续开展会计法、内部控制建设、预算绩效、政府采购管理、预算一体化系统会计核算等政策法规的解读和专题培训，为会计人员“蓄电赋能”。2025年组织会计人员开展培训5场次，涉及430余人次。
建好财会监督阵地。一是组织开展粮油购销领域资金使用情况、会计监督检查、“三公”经费和地方预决算公开情况等专项检查，并强化问题整改。二是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紧紧围绕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等关键环节，对21个单位开展涉及殡葬、养老服务、医保基金、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小学“校园餐”等7个重点领域专项检查。
规范政府采购监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对11个预算单位政府采购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进行专项检查，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政府采购项目134个，预算金额18,302万元，实际成交（中标）金额17,516万元，节约资金786万元，节约率为4.3%。共处理政府采购投诉案件36起，举报6起，已办结35起，正在处理7起。
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按照《茂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全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进行综合管理，组织开展11个预算单位资产的专项检查，重点核查资产日常使用的合规性、资产处置程序的规范性，压实预算单位资产管护主体责任，提升国有资产的精细化管理效能。
强化财政支出管控。一是进一步规范财政投资评审行为，强化风险防控，2025年完成评审项目48个，送审金额54,343万元，审定金额49,707万元，审减金额4,636万元，审减率8.5%。二是针对部门请示事项，对477份财政性资金报告提出意见建议，涉及资金76,176万元，核减资金2,954万元，核减率3.9%。 

守住财政风险底线。一是防范债务风险。强化组织领导与制度建设，出台债券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推进机制，明确部门责任分工；实施全口径预算编制，将政府债务收支纳入分类管控；制定债务化解计划，梳理到期债务台账，稳步消化存量，抓实还本付息；依托债券管理系统，落实专项债“借、用、还”闭环管理，加强资金使用监管与问题整改；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债务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二是严控金融风险。牵头成立茂县防范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项工作组，联合多部门明确分工、形成防控合力；修订《茂县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压实部门责任，科学预防金融突发事件；依托关键宣传节点，针对重点领域开展10余场集中宣传活动，通过多种形式普及金融知识，累计接待咨询群众2,600余人次、发放资料3,000余份。三是稳保库款运行安全。对库款进行动态监测，准确掌握库款规模变化情况，及时防范和化解库款保障风险。四是规范暂付款管理。做好暂付款消旧控新，2025年当年化解暂付款229万元，目前暂付款余额为93,990万元。

2025年全县财政平稳运行，是县委统揽全局、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县人大和县政协监督指导、关心支持的结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税源结构单一，财政收入持续增长基础不稳固；“三保”及债务还本付息等刚性支出增多，暂付款清理消化压力大，收支矛盾仍然突出。

三、2026年财政预算草案

2026年我们将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州委十二届八次全会、县委十三届十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州委、县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聚焦县委“1358”实践路径，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接续发力，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夯实财源基础，提升财政管理效能，持续强化民生改善、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社会稳定等重点领域支出保障，统筹推进财政高质量发展。

（一）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2026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安排150,886万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5,718万元，返还性收入137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05,365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93万元，调入资金62万元，上年结转19,211万元。

2026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安排150,886万元，包括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150,215万元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671万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主要用于：一是党委、政府机构、群团组织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等方面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7,839万元；二是公共安全和国防支出6,288万元；三是教育支出24,533万元；四是科学技术管理事务方面的支出379万元；五是公共文化服务、文物保护、体育、广播影视等方面的支出3,043万元；六是困难群众救助、残疾人事业发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6,948万元；七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基本药物制度、医疗保险及公务员医疗补助等方面的卫生健康支出18,154万元；八是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支出3,221万元；九是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方面的支出2,353万元；十是农业、林业、水利、村级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支出12,610万元；十一是交通运输服务方面的支出1,596万元；十二是商业服务、制造业和工业信息服务、企业贴息补助、粮油物资储备等方面的支出1,437万元；十三是自然资源、气象服务等方面的支出722万元；十四是县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401万元；十五是住房公积金7,277万元；十六是地质灾害防治、自然灾害救助等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865万元；十七是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支出200万元；十八是项目前期经费2,000万元；十九是增人增资和年度考核奖6,758万元；二十是检法两院和生态环境局等上划部门需县级承担的人员及运转经费1,078万元；二十一是建房补贴、丧葬费、抚恤金等方面的支出600万元；二十二是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付息支出876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

202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算安排910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80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10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51万元，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49万元；上年结转1,84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2,750万元。按照收支平衡和对应安排原则，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安排2,750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

2026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安排62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安排63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

根据相关规定，社会保险基金由省、州统筹。

县级财政预算草案、附表及县级2026年部门预算、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已全部提交大会，请予审查。

需要特别报告的是：县级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预算1,202万元，较2025年预算减少39万元，下降3.1%。

四、2026年财政重点工作

（一）千方百计抓实财源建设
一是激活存量挖财。落实纾困惠企政策与激励措施，充分释放现有税源增长动能。二是规范征管聚财。强化财税联动，紧盯重点税种、重点领域，深化税源动态监测与精准监管，排查征管漏洞，同时规范非税收入征管，实现“税”与“费”协同增收。三是向上争资增财。会同主管部门围绕专项债投向谋划储备项目，常态化开展“跑省进州”对接汇报，争取更多债券资金及转移支付资金。
聚焦“三保”实现有保有压

严格执行“保基本、保重点、控一般”原则，明确年度财政保障事项，优先足额落实“三保”支出，根据实际需要、区分轻重缓急，集中财力保障重点领域和民生实事，坚决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压减非刚性、非重点、非急需、一般性支出，从严从紧控制“三公”经费、会议费、差旅费等支出，强化预算执行约束。
（三）推进管理改革提质增效

夯实绩效管理和监督支撑。以“三管三必须”常态化为抓手，压实预算单位主体责任，推动绩效责任向资金使用第一线延伸。聚焦全流程绩效管理，以源头把控、目标引领为导向，严把事前评估的项目准入关；以动态监控、及时纠偏为手段，抓实过程管理风险防控；以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为关键，强化激励约束落地见效,规范财政资金管理，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

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效能。紧扣县域产业发展规划建设需求，推动国有资本向农文旅、绿色产业等关键领域集聚，同步盘活闲置低效资产，推动国企从“财政输血”向“造血反哺”转型，形成公共财政的有效补充。

全力以赴守牢风险底线

一是精准推进债务管理。按照“控制增量、摸清隐量、化解存量”要求，继续强化债务管控、严格控制增量，稳步消化存量债务，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二是严控地方金融风险。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定期开展地方金融组织“回头看”检查，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开展防骗知识宣传，提升群众风险防范意识。三是强化财政资金监管。从严规范账户管理和大额资金拨付，加强财会监督刚性约束，紧盯资金使用关键环节与风险点开展监督检查，确保财政资金安全高效运行。
各位代表，2026年，我们将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县人大监督与指导，以务实作风凝聚合力、以实干担当攻坚克难，为建成州域副中心贡献财政力量。

名词解释和说明

1.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护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包括各项税收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

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按照其功能分类，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外交、公共安全、国防支出，农业、环境保护支出，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支出，社会保障及就业支出和其他支出。按照其经济性质分类，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资本性支出和其他支出。

4.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5.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

6.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

7.“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8.义务教育“三免一补”：是指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免学杂费、免教材费、免作业本费和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生活费。

9.学前教育“一免一补”：是指学前教育学生减免保教费和午餐费补助。

10.高中教育“两免一助”：是指普通高中教育减免学杂费、教材费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金补助。

11.政府债务：指各级政府为公益性事业发展举借，需地方政府承担偿还责任的债务，具体包括：经国务院批准纳入政府债务管理的存量债务；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形成的债务；符合国家规定的在建项目后续融资形成，需地方政府承担偿还责任的债务。

12.“三保”：指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13.“三管三必须”：管资金必须管绩效和监督，管项目必须管绩效和监督，管政策必须管绩效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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